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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床位
手機：

請於期限內

完成線上床位登記手機：

申

請

程

序

及

注

意

事

項

1.依公告日期，於截止日下午下班前，將申請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繳交至宿舍辦公室完成申請手續，逾期申

請及補件未於審查會之前送達補齊者，不列入審核。

2.具「低收入戶身分」者，依教育部規定限申請學系所在校區宿舍，免收住宿費學生之寢室床位一律由生

輔組排定。

3.患有法定傳染病者在未治療痊癒前，不得申請住宿。如罹患須特別照顧或注意之疾病者，請註明送醫地

點或急救方式；若行動不便者，請提出相關證明，以事先安排床位。

4.本申請經核准者，仍須在宿舍辦理本學年度「蘭潭宿舍大學部舊生床位電腦抽籤結果公告」正取者之期

限內，配合線上床位登記完成「線上住宿契約書」簽約登記，逾期未完成簽約登記視同取消住宿資格，優

先住宿床位將釋出給其他同學不予保留。

5.原則上按學制安排宿舍，大學部男生安置五舍、女生安置三舍、進修部只收女生安置三舍八樓、碩博班

安置於一舍。

審

核

舍長 輔導員
資格:□符合 □不符

申請:□逾期

資格:□符合 □不符

文件:□齊全 □不齊(□已補齊全)

申請:□逾期

審核:□通過 □退件

母
(H)：

*學號
*身分證

字號
*血型 *手機

*

監

護

人

職 業 聯 絡 地 址 電話（或手機）

父
(H)：

其他

*系別

年級
*姓名 *性別 *生日

持有撫卹令之遺族者 1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近兩個月） 2.學生證影本 3.撫卹令正本 *學制

持有中收入戶證明者
1.戶籍謄本正本（近兩個月）

2.學生證影本

3.鄉(鎮、區)公所以上當地政府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

※第二學期已向學務處申請核定身分者免附證明

*請貼一吋

 照片一張

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
1.戶籍謄本正本（近兩個月）

2.學生證影本

3.鄉(鎮、區)公所以上當地政府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

※第二學期已向學務處申請核定身分者免附證明

僑生
1.居留證或可證名僑生證件

　需加蓋國際學生事務處印章

2.學生證影本

離島生 1.全戶戶籍謄本正本（近兩個月） 2.學生證影本

____ 收件時間：   月   日   時

*申請身分別 應檢附各項證件(送件前請在□內打✓檢查文件是否備齊) 收件編號：

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1.戶籍謄本正本（近兩個月） 2.學生證影本 3.身心障礙手冊


